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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６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齐星集团” ）的通知，获悉齐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购回手续

并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齐星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情况：

齐星集团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４

，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原质押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７

）。

齐星集团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４９

，

９６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原质押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３

）。

齐星集团将其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原质押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刊登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０

）。

二、齐星集团目前持有及质押公司股份情况

目前，齐星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９１

，

５５４

，

６７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１．９７％

，

本次齐星集团解除质押公司的股份共计为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００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８６．０２％

，本次

解除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１０．９２％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２．３９９％

。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７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星铁塔”或“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接到控

股股东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星集团”）通知，齐星集团与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跃投资”）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签署了《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齐星集团将其持有的齐星铁塔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以下简称“协议股份”，占齐星铁塔股份总

数的

１８．８９５％

）转让给龙跃投资。

一 、本次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

公司的股份结构因本次股份转让的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齐星集团

９１

，

５５４

，

６７４ ２１．９７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７５

龙跃投资

－－ －－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１８．８９５

其他股东

３２５

，

２４５

，

３２６ ７８．０３ ３２５

，

２４５

，

３２６ ７８．０３

合计

４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股份转让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公告的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控股股东历次承诺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 齐星集团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目前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年产三万套城市智能立体停车设备项目”股票

发行上市时，齐星集团承诺“齐星集团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

以上市流通”。齐星集团本次认购公司股份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发布《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权益分配完毕后，齐星集团所持有的该部分限售股变更为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解禁。目前齐星集团持有公司限售股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 、本次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１

、股份转让双方

转让方：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二路

６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赵长水

受让方：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

１６２

号泰鑫商务

Ａ

座

２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赵晶

２

、协议股份：齐星集团持有本公司的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

３

、协议股份性质：流通股。

４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本次股份转让款合计为

７．６

亿元人民币。

５

、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股份转让协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本次股份转让与提示性公告转让数量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中，披露

齐星集团拟向龙跃投资出售其持有的齐星铁塔全部股份

９１

，

５５４

，

６７４

股， 股份转让金共计

８．８

亿元

人民币整。实际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齐星集团将其持有的齐星铁塔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转让给

龙跃投资，股份转让金共计

７．６

亿元人民币整。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是齐星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中有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目前无法进行转让，因此本次股份转让只涉及齐星集团所持

有的齐星铁塔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五、本次股权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龙跃投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赵晶和赵培林（赵晶

和赵培林为一致行动人）。

赵晶女士，女，

１９８２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１４２４０１１９８２０３０１＊＊＊＊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从事个体经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担任龙跃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今，担任晋中市鑫华盛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北

京新创博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赵培林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

１４２４０１１９７４０８０２＊＊＊＊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大连理工大学在读），中国国籍。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个体经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从事对外投资，先后

投资龙跃投资、北京君大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豆蔻年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六 、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说明

１

、本次股份转让已经齐星集团股东会、龙跃投资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股份转让前，齐星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１．９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赵长水为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转让后，龙跃投资将持有本公司

１８．８９５％

的股份，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赵晶。

３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协议股份相关过户手续。

４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前述媒体刊登公告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 、备查文件

１

、《股份转让协议》；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８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接到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跃投资”， 龙跃投资收购齐星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８．８９５％

的股份，目前正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待相关程序完成后，龙跃投资将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的通知，龙跃投资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齐星铁塔，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３０

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前披露符合《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

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开市时起复牌，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

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龙跃投资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停牌

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齐星铁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

１６２

号泰鑫商务

Ａ

座

２１７

室

通讯地址：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

１６２

号泰鑫商务

Ａ

座

２１７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特别提示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齐星铁

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其在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齐星铁塔、公司、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ＳＺ

齐星集团 指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龙跃投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龙跃投资以现金人民币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受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票的行为。

权益变动完成之日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将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票过户至龙跃投资名

下并出具过户登记证明文件之日。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监管指引第

４

号》 指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龙跃投资

企业名称：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

１６２

号泰鑫商务

Ａ

座

２１７

室

法定代表人：赵晶

注册资本：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４０７０２１００００５４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国税）：

１４２４０１５５６５６２２６０

税务登记证号（地税）：

１４０７０２５５６５６２２６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晋中开发区迎宾西街

１６２

号泰鑫商务

Ａ

座

２１７

室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４－３９９８７５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赵晶和赵培林为龙跃投资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

控制关系如下：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经龙跃投资股东会一致同意，赵晶与赵培林以现金同比例对龙跃投资进行增

资，将龙跃投资的注册资本由

９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并于同日领取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一）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赵晶女士，女，

１９８２

年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１４２４０１１９８２０３０１＊＊＊＊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从事个体经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担任龙跃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今，担任晋中市鑫华盛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北

京新创博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赵培林先生，

１９７４

年出生，身份证号：

１４２４０１１９７４０８０２＊＊＊＊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大连理工大学在读），中国国籍。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个体经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从事对外投资，先后

投资龙跃投资、北京君大乾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豆蔻年华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二）实际控制人投资的其他企业情况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赵晶还持有晋中市鑫华盛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晋中市鑫华盛贸

易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主营业务

晋中市鑫华盛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日用百货、工矿

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等。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龙跃投资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北京新创博宇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

１００％

技术服务、会展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日用百货、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

等。

德御坊创新食品（北京）有

限公司

７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

５０％

批发、出口预包装食品；投资、经济贸

易、技术咨询；委托加工食品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龙跃投资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龙跃投资合并报表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６８

，

３６５

，

６１７．３２ ７５２

，

０２８

，

７１１．８７ ５４２

，

０７１

，

８７１．３２

所有者权益

６３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４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８０

，

８０７．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１７．４９％ ３７．４０％ ３６．３５％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２２０

，

０９０

，

６９８．８０ ９８８

，

６３１

，

６５４．０７ ７６６

，

３６４

，

４２０．９８

净利润

１３５

，

９３７

，

８３７．０６ １０９

，

８６２

，

５６７．６１ ９３

，

３１４

，

００２．４８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４２％ ２６．８８％ ３１．２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

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１

、龙跃投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及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赵晶 执行董事、总经理 中国 无

赵培林 监事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龙跃投资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龙跃投资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简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龙跃投资看好齐星铁塔长期投资价值和资本平台价值，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提升上市公司的

盈利能力，在条件成熟时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对优质资产进行有效整合。

二、龙跃投资本次权益变动后增持或处置齐星铁塔的股份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龙跃投资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齐星铁塔股份的可能性。龙跃

投资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齐星铁塔的股份。若龙跃投资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龙跃投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授权或审批程序

（一）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龙跃投资股东会批准本次交易；

（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由龙跃投资根据自身战略发展角度考虑，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齐星集团持有

的齐星铁塔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受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

塔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于协议签订后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龙跃投资未持有齐星铁塔的股票。

本次权益变动后， 龙跃投资直接持有齐星铁塔股票为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 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齐星集团

受让方：龙跃投资

２

、转让标的

龙跃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

３

、协议对价

经协商，双方同意转让对价为：总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７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即柒亿陆仟万元整。

４

、付款安排

（

１

）第一笔转让款：截至签约日，受让方已向转让方安排支付

４

亿元人民币。

（

２

）第二笔转让款：转让方取得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申请出具确认批复当日（受让方也可根

据情况提前支付），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２．７

亿元人民币；

（

３

）第三笔转让款：交割日完成后且齐星铁塔就提前换届选举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公告董事会

会议决议之日起

３

日内（受让方也可根据情况提前支付），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外，本次股权变更无其他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权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股。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该部分股权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龙跃投资受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全部股权所需的资金共计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均来源于龙跃投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无通过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进一步增持齐星铁塔权益的可能

性。龙跃投资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若龙跃投

资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 将严格按照 《证券法》、《收购办法》、

《上市规则》、《准则

１５

号》、《准则

１６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

义务。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

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

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长远、健康发展，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以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承诺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为本次收购之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齐星集团签署了 《股份转让协

议》，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做出了具体安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作为上市公司新的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根据公司治理、上司公司经营需要等适时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等

的组成。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协议约定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管理层调整计划。后

续如有相关计划或安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齐星铁塔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相应的程序和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适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的计

划，但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

况需要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相应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等有重大影响的

调整计划。但为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促进上市公司

长远、健康发展，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

等进行调整的可能。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上述重组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

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

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为保证上市公司人

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独立，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业务上不存在竞争关系。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为消除和避免同

上市公司未来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后，为避免

和规范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进

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

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

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

６

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人员的自查，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前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齐星铁塔

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买卖齐星铁塔股票的行为。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龙跃投资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单位：元）

１

、资产负债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６０

，

２７３

，

４６４．２７ １３４

，

６７４

，

６４８．８２ ５４

，

４８８

，

６５０．７９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３９０

，

０２６．３８ ８４２

，

２７０．９１

应收利息

应收帐款

２８２

，

４８７

，

１６０．１９ １８３

，

３２３

，

２７４．０２ １３７

，

６２９

，

８４７．７６

其他应收款

８６

，

１７３

，

６２６．８１ ８

，

８４４

，

９４３．３８ ６

，

９２７

，

５１４．２６

预付帐款

９２

，

１５０

，

３６４．２８ ５５

，

４２４

，

２６２．８３ ３８

，

５２８

，

９６０．１６

应收补贴款

存货

１４２

，

８０６

，

５６８．４３ １８４

，

１４６

，

３０６．８６ １４１

，

０１５

，

８４３．２８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６４

，

２８１

，

２１０．３６ ５６７

，

２５５

，

７０６．８２ ３７８

，

５９０

，

８１６．２５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 －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１１７

，

２３９

，

２６６．２１ １０７

，

４９７

，

３４５．５４ ９５

，

６３７

，

３１４．５２

减：累计折旧

１１

，

９４６

，

９２３．１９ ３

，

６１１

，

９５８．２５ １

，

４１７

，

４６９．８２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０５

，

２９２

，

３４３．０２ １０３

，

８８５

，

３８７．２９ ９４

，

２１９

，

８４４．７０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０５

，

２９２

，

３４３．０２ １０３

，

８８５

，

３８７．２９ ９４

，

２１９

，

８４４．７０

工程物资

１６

，

３４５．００

在建工程

６

，

５６１

，

３９０．６８ ４

，

７６６

，

７５０．００ ３

，

６２６

，

７８１．０２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１１

，

８７０

，

０７８．７０ １０８

，

６５２

，

１３７．２９ ９７

，

８４６

，

６２５．７２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８１

，

７１５

，

１１２．９２ ６５

，

２０４

，

８４７．００ ５５

，

５２９

，

４１７．２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９

，

３４５

，

２１０．０５ ９

，

１１４

，

２３８．４３ ８

，

７６３

，

６４２．５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

，

１４５

，

８９２．８２ ６８５

，

４８０．００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９１

，

０６０

，

３２２．９７ ７５

，

４６４

，

９７８．２５ ６４

，

９７８

，

５３９．８４

递延税项：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１５４

，

００５．２９ ６５５

，

８８９．５１ ６５５

，

８８９．５１

资产总计

８６８

，

３６５

，

６１７．３２ ７５２

，

０２８

，

７１１．８７ ５４２

，

０７１

，

８７１．３２

２

、资产负债表（续）

项目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７７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应付帐款

５３

，

３８４

，

８６２．４５ １

，

０４８

，

３３２．２８ １

，

５２９

，

６４７．６２

预收帐款

７

，

４９９

，

０９３．４２ ６

，

４９１

，

７４１．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１３１

，

４７６．７８ ２

，

６８２

，

３６３．５８ １

，

７６３

，

８４６．６９

应付利息

２０８

，

５８９．２３ ２５７

，

５２８．３３ ２０８

，

６３７．０２

应付股利

１６７

，

１８８．４９ ７

，

２５０．８８

应交税费

４

，

９６６

，

１６６．５０ ３

，

７６８

，

２２５．２９ ２

，

４７１

，

９３７．４８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４

，

７２２

，

０６５．９６ １７５

，

４４２

，

８００．９１ １６２

，

８２６

，

０９４．７３

预提费用

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８

，

０６４

，

０４１．５１ ２

，

９７９

，

８４７．３０ １

，

６３５

，

５８２．１７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０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８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５１

，

８８９

，

１９０．９２ ２８１

，

２８０

，

２４１．９９ １９７

，

０３２

，

２８６．７４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 － － －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贷项

负债总计

１５１

，

８８９

，

１９０．９２ ２８１

，

２８０

，

２４１．９９ １９７

，

０３２

，

２８６．７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或股本）净额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５４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１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５０

，

８０７．８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１

，

８２５

，

２１３．８５ ６２

，

００５

，

０９４．３９ ４６

，

１５８

，

７７６．７０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６３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４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８０

，

８０７．８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８６８

，

３６５

，

６１７．３２ ７５２

，

０２８

，

７１１．８７ ５４２

，

０７１

，

８７１．３２

３

、利润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２２０

，

０９０

，

６９８．８０ ９８８

，

６３１

，

６５４．０７ ７６６

，

３６４

，

４２０．９８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８８７

，

６６５

，

３６２．４３ ７２０

，

５２７

，

０３６．３９ ５６４

，

６３６

，

４２２．８２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３

，

９７３

，

７２０．４８ ３

，

２１５

，

３８４．９２ ２

，

１８４

，

５４３．２４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２８

，

４５１

，

６１５．８９ ２６４

，

８８９

，

２３２．７６ １９９

，

５４３

，

４５４．９２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６

，

３６６．８４ １３

，

２８４．８０ ８

，

４２３．６５

减：营业费用

８０

，

５２７

，

１０６．４７ ６５

，

２８４

，

９１０．４２ ４９

，

１０４

，

３２０．２７

管理费用

６４

，

０１２

，

５８８．０９ ５２

，

０６３

，

８４７．２７ ３８

，

７２９

，

５９２．７８

财务费用

６

，

９５０

，

６３８．３４ ５

，

６３８

，

５９１．３９ １

，

５１３

，

４３２．５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９９２

，

４６３．３４ １

，

２６４

，

７８８．６３ ９２３

，

４３８．３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７４

，

９８５

，

１８６．４９ １４０

，

６５０

，

３７９．８５ １０９

，

２８１

，

０９４．６３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１

，

１３１

，

１４３．１７ １

，

０３７

，

６４９．５１ １

，

４９５

，

４９８．１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４

，

２８０

，

９９７．４８ ２

，

９５６

，

４７３．９５ ２

，

５４７

，

３５２．５０

四、利润总额（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７１

，

８３５

，

３３２．１８ １３８

，

７３１

，

５５５．４１ １０８

，

２２９

，

２４０．２９

减：所得税

１６

，

０７７

，

３７５．６６ １３

，

０２２

，

６７０．１１ １１

，

６７０

，

５４９．１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９

，

８２０

，

１１９．４６ １５

，

８４６

，

３１７．６９ ３

，

２４４

，

６８８．６８

五、净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３５

，

９３７

，

８３７．０６ １０９

，

８６２

，

５６７．６１ ９３

，

３１４

，

００２．４８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０８

，

７１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５０

，

８０７．８８ ２０５

，

５３６

，

８０５．４０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５４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１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５０

，

８０７．８８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５４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１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５０

，

８０７．８８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资本（或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５４４

，

６５１

，

２１２．５５ ４０８

，

７１３

，

３７５．４９ ２９８

，

８５０

，

８０７．８８

４

、审计情况

山西擎天会计师事务所对龙跃投资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晋擎天会字

（

２０１４

）第

Ｚ－００１９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及主要内容如下：

（

１

）执行的会计准则

龙跃投资执行的会计准则为《企业会计准则》，与其前两年采用的会计准则及主要会计政策一

致。

（

２

）审计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为：“我们认为， 龙跃投资合并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龙跃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状

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并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赵晶身份证复印件，赵培林身份证复印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协议收购的股东会决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洽谈情况的说明》；

４

、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前

６

个月内其持有或买卖齐星铁塔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的承诺函》；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本公司不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

；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后未来

１２

个月后续安排的声明》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１

的财务报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齐星铁塔的办公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晶

附件：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

股票简称 齐星铁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ＳＺ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山西省晋中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

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变动比例：

１８．８９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注：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

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晶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齐星铁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邹平县黛溪三路

６９

号

通讯地址：邹平县黛溪三路

６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特别提示

一、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齐星铁

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齐星铁塔、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齐星集团

企业名称：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邹平县黛溪三路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赵长水

注册资本：

２２

，

５０９．２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１６２６２２８０１６５５０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２３３０７２６６９４５８２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发电、供电、供热、生产销售铝材、铝制品、工程安装、房地产开发、新型建

材、电子产品、高科技复合材料以上项目全部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凡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邹平县黛溪三路

６９

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齐星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赵长水先生。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姓名 号码 通信地址

１

赵长水

１８６０５４３１０６６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三路

１５０

号

２

仲广芳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２７７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３５

号

３

赵成修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１７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４

李慎范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６１８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３５

号

５

石正泉

１８６５４３１１００９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６

孟凡成

１８６０６４９８８６６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７

赵佃荣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６６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三路

１５０

号

８

李永海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２６８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三路

１５０

号

９

李广玉

１８６５４３７６５９９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三路

１５０

号

１０

郑述银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３９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１１

孙寿亮

１８６０５４３１０９９

北京市海淀区上园村

３

号

１２

赵联合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２９９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１３

郭防

１８６０５４３６１６６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１４

梁忠昌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６１６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１５

魏光新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９６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三路

１５０

号

１６

刘建华

１８６０５４３８０６６

山东省邹平县鹤伴一路

５８

号

１７

郑宝林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９８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五路

８５

号

１８

赵立生

１３７０５４３１３８９

山东省邹平县鹤伴一路

５８

号

１９

潘林海

１３７０５４３１６０３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２０

刘宝增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２５６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３５

号

２１

李维忠

１８６５４３８１１９９

山东省邹平县三八街

５２

号

三、齐星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他国居住权

１

赵长水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７０２２６００１１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２

赵成修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５０１０１０１１２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３

李慎范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８０３１８００３７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４

赵佃荣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４６１１２９００１８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５

郑述银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８０６０６４６７２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６

孙寿亮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６６０３０７００３０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７

赵联合

３７０１０２１９６７０９１６３３７６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８

梁忠昌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７１２２６００３１

董事、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９

魏光新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６４０４０２００１４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１０

刘建华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５９１０１０００３９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１１

李永海

３７２３３０５２０６２７００３

监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１２

李广玉

３７２３３０５３１１０２０１１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１３

明 玉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６９０５２６００２４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１４

仲广芳

３７２３０１１９６２０１１２００２１

顾问 中国 中国 否

１５

李维忠

３７２３２４１９７４０５１４０３１４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１６

郭防

３７２３３０１９６６１０２５００７２

副总裁 中国 中国 否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齐星集团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为了进一步改善齐星集团的财务状况，保证齐星集团发展的持续盈利，增加

集团运营资金和流动性，降低财务成本，提升齐星集团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晋中龙跃投资取得齐星铁塔控股权后，计划通过收购优质资产或其他有效方式，改善上市公

司的经营状况，将更加有利于保障齐星铁塔的持续经营和长远发展。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由齐星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齐星铁塔股份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齐星集团与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或“龙跃投

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股份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于协议签订后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齐星集团

受让方：龙跃投资

２

、转让标的

龙跃投资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齐星集团持有的齐星铁塔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股份，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

３

、协议对价

经协商，双方同意转让对价为：总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７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整，即柒亿陆仟万元整。

４

、付款安排

（

１

）第一笔转让款：截至签约日，受让方已向转让方安排支付

４

亿元人民币。

（

２

）第二笔转让款：转让方取得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申请出具确认批复当日（受让方也可根

据情况提前支付），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２．７

亿元人民币；、

（

３

）第三笔转让款：交割日完成后且齐星铁塔就提前换届选举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公告董事会

会议决议之日起

３

日内（受让方也可根据情况提前支付），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附加条件、补充协议等情况

除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以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其他特殊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权共计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占齐星铁塔总股本的

１８．８９５％

。截至本

报告书披露日，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 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齐星铁塔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前

６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齐星

铁塔股票情况的查询结果：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买卖齐星铁塔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３

、龙跃投资与齐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４

、本报告书全文。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齐星铁塔的办公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长水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

股票简称 齐星铁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邹平县黛溪三路

６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注：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９１

，

５５４

，

６７４

股 持股比例：

２１．９７％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７８

，

７５４

，

６７４

股 变动比例：

１８．８９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侵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

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

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长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